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

保荐人名称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亚香股份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覃建华 联系电话：0755-83084021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程建新 联系电话：0755-83084021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项目 工作内容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

况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

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

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

易制度）

是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
2次，公司已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已办理完

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

件一致
是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未列席，已阅会议文件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未列席，已阅会议文件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未列席，已阅会议文件

5.现场检查情况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

定报送
不适用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

6.发表专项意见情况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6 次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

7.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

外）



（1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0 次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8.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5 年 12 月 23 日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

新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

关配套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则，并向培训对象

讲解了新《公司法》、公司治理、募集资金

的存放与使用等事项的具体要求及相关注

意事项，结合市场违规案例，对重点内容进

行了讲解。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

二、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

3.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.购买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

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
无 不适用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
无 不适用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
是否履行

承诺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

1.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、自愿锁定股份、延

长锁定期限以及减持意向等承诺
是 不适用

2.公开发行前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%以上股东的 是 不适用



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

3.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承诺 是 不适用

4.首次公开发行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5.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6.相关责任主体关于履行稳定股价预案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7.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

8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关于对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9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10.相关责任主体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11.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相关承诺 是 不适用

12.实际控制人关于补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13.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14.香兰素产品压降计划 是 不适用

四、其他事项

报告事项 说明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

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

项及整改情况

不适用

3.影响重大合同履行的各项条件是否发生重

大变化，是否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重大风险

经核查，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不存在相关

情形

4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

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

覃建华 程建新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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